
 
 

博镇教本部发〔2024〕9号 

★ 
博山镇中心学校周边环境安全治理制度 
 

1.学校周边环境治理涵盖师生人身、食品卫生、文化活动

等方面，系综合性治理，应取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通力配

合。学校对周边环境应密切关注与监控。  

2.学校在做好内保工作的同时，重视学校周边环境的安全

治理工作，主动联系辖区的派出所、街道、工商管理、文化监

管等部门共同抓好治理工作。  

3.值日人员除做好校内的巡视工作，还应注意对校园外附

近环境的巡查，发现社会盲流、恶少对学生骚扰及各种事故，

要针对不同情况及时报告“110”、“120”、“122”或附近派出

所，保护学生的安全。  

4.每天放学前，教师要提醒学生，注意交通等各项安全。  

5.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以及各类法规，维护社会

公共秩序，敢于与坏人作斗争，并掌握正确的维护方式和方

法，提高学生的自护能力。 



6.建立学校突发事件教师救护队，高度警觉，随时出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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